社科项目结项需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特别注意：各级各类项目结题申请时,要同时提交1份森林信息表电子版（见下载中心)!    2019.3.4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建议申请结题者首先阅读（见附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验收流程》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验收工作的通知》（闽社科规办[2018]10号）2018.3.26 

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的通知，从2012年开始，项目结项时不再需要刻光盘，需报送以下材料：

打印材料，请照以下要求多准备1份，用于科研处存档。

（1）结项审批书2份（原件）
结项审批书中“经费决算表”一栏，要附上财务部门打印的项目经费开支明细（盖财务公章）和立项时填写的经费预算表（复印件）。结项审批书请用A4纸单面复印，先不要装订，用回形针夹住即可。

（2）成果简介2份

成果简介结尾处（2016审批书规定在前面）应注明项目批准号、项目名称、最终成果名称、课题组主要成员、是否出版，如出版，应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3）匿名结项成果5套

（4）电子版最终成果及成果简介各1份，以“成果名称”和“成果名称+简介”为文件名，发送到fjghb2011@163.com邮箱。如最终成果内容涉密，请刻光盘随结项材料一起邮寄。

（5）查重报告1份（提交报告首页纸质版和全文电子版）

修改复审项目
修改复审的暂缓项目，请先将电子版的修改稿和修改说明发给省社科办审核：fjghb2011@163.com，审核通过后请课题组或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将纸质的修改说明直接报送全国社科规划办（100806，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处收）。修改说明正文请注明项目名称、项目批准号、项目负责人等信息，以备复审时全国规划办能及时准确查找该项目审批书。纸质修改说明需要课题负责人签字。
2、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成果鉴定和结项有关规定》提交结项材料。

流程

1.项目负责人提交材料

2.科研处负责鉴定和结项材料的审核和汇总

	通过鉴定的项目报送下列结项材料：
　　（1）项目《终结报告书》原件1份及电子版（Word格式）；
　　（2）《鉴定意见书（汇总用）》原件1份及电子版（Word格式），《鉴定意见表（个人用）》附于其后装订；
　　（3）项目成果原件3套（未出版的书稿报送装订好的打印稿，正式出版后补报；如果是系列论文可以提交完善复印件（含期刊版权页），加盖科研处章。）
　　（4）项目《申请评审书》1份（复印件）。


3.教育厅科技处审核盖章

4.邮寄材料到教育部，并发送电子版（终结报告书、鉴定意见书（汇总））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C区1001室，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邮编100875。联系人：刘杰，联系电话：010－58802730，58803011（传真）。
电子版发送至：moesk@bnu.edu.cn。（务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大学结项材料”字样）


  三、省社科规划项目（可详见本“服务指南——社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要求”）
四、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教育厅项目）

登录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管理系统http://xmgl.fjedu.gov.cn/ ，在线提交。2011年以后的项目，无论当初申报时是否在线申报，结项一律在线提交。

正常情况，按教育厅通知的时间提交结题材料（结项报告+成果+决算表）。

2013年以前立项的项目按教育厅的要求结题。

2014年以后立项的结题要求：

研究项目成果发表时须标注“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并注明项目编号。

（一）重点项目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结项：

1．有2篇以上论文在有CN刊号的本科学报以上刊物发表，其中至少有1篇在CSSCI或CSCD等同类刊物以上发表；

2．至少有1篇研究报告为副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

3．至少有2项发明专利（含受理）。

（二）产学研项目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结项：

1．有2篇以上论文在有CN刊号的本科学报以上刊物发表，其中至少有1篇在CSSCI或CSCD等同类刊物以上发表；

2．至少有1篇研究报告为副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

3．至少有2项发明专利（含受理）；

4．因本项目成果应用带来的横向科研项目或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到校科研经费累计达到10万元。

（三）一般项目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结项：

1．至少有2篇论文在有CN刊号的本科学报以上刊物发表；

2．至少有1篇研究报告为地（厅）级政府部门采纳；

3．至少有1项发明专利（含受理）。

五、院级科研项目（2013年之前）
1、福建江夏学院院级科研项目鉴定结项表1份；

2、项目成果为论文的提供原件1份（核对后即归还）、复印件1份；项目成果为调研报告的提供调研报告打印稿1份；项目成果为著作的提供著作原件1本；其他成果形式的提供成果纸质材料1份。

3、院级科研项目结项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院级重点项目结项为1篇刊登在进入CSSCI或CSCD目录的刊物的学术论文，或2篇学术论文（其中1篇刊登在未进入CSSCI或CSCD目录的本科学报的论文，1篇为其他CN刊号的论文），或被正式出版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的论文；院级一般项目和院级青年项目结项为1篇CN刊号的论文或被正式出版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的论文。

院级科研项目采用其他结项成果形式的（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成果、研究报告、专利、软件、转化为学院培训课程等形式），项目负责人应提供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由科研办组织专家进行验收鉴定。

六、福建江夏学院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项目（校级项目）

结项要求参照《福建江夏学院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管理办法》http://kyc.fjjxu.edu.cn/html/gzzd/xygzzd/2013/06/28/1238c08e-7137-4dfe-94b2-48d8ed401996.html
提交材料：

1．福建江夏学院院级科研项目鉴定结项表1份；

2．项目成果为论文的提供原件1份（核对后即归还，若科研系统已审核通过，可不提供原件）、复印件1份；项目成果为调研报告的提供调研报告打印稿1份；项目成果为著作的提供著作原件1本；其他成果形式的提供成果纸质材料1份。

所有正式出版的论著结项材料提交前须在科研系统完善信息并获“学校通过”（审核），以备项目科结项时审核。
七、其它项目

请查看相关管理办法或结项要求。
